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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繁简分流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为对民事案件和诉讼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实现“当繁则

繁、宜简则简、难案精审、简案快审”的工作目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民事诉讼的“繁简分流”，是指民事案件在立案

以后，通过定性分析，将复杂案件与简单案件区别开来，通

过建立简案快审的工作机制，实现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最

大限度的提升案件审判效率。

第二条 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进行

繁简分流、简案快审的首要原则。无论各级人民法院如何量

身定制适合本院的审判工作机制，都不能逾越或违背法律的

规定。二审案件的简案快审工作机制以合议制和二审审判程

序为基础，通过紧凑审判节点或者集约化利用审判资源来实

现。

第三条 完善民商事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与分流调解速

裁一体化机制。加强诉调与繁简分流的对接，对适宜调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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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案件，积极引导当事人在登记立案前先行由法院委派调

解，调解不成的实行繁简分流；一、二审案件立案后，对适

宜调解的，委托调解组织或法院专职调解员调解，调解不成

的实行繁简分流；对于繁简分流后或审理过程中发现适宜调

解的案件，也可以委托调解组织或法院专职调解员调解。

第四条 根据审判部门确定的繁案、简案标准，建立健

全案件立案识别及繁简分流机制。采取以系统识别为主、人

工识别为辅的方式，在立案环节对案件进行分流管理，先定

繁案，再定简案。

对于立案识别的繁案按其重大疑难敏感程度随机分配

至相应院、庭长或审判部门资深法官（一般应具有审判长资

格）审理；对于立案识别的简案随机分配至相应简审团队法

官审理。对于识别不出的案件，则通过程序分流员二日内在

系统中添加要素后予以二次分流，余下的则作为普案随机分

配至相应审判部门普通法官审理。

对于繁简程度难以准确判断的案件，由审判管理部门牵

头会同立案、审判等部门及时进行会商沟通，共同研究决定

案件繁简类型。

第五条符合以下标准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案快审：

当事人对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争议较小的；

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

当事人争议仅涉及程序性事项不涉及实体权益的；

以下常见纠纷一般可简案快审：

第六条 买卖、承揽合同关系产生的货款纠纷；租赁和居



间合同中涉及费用追索的纠纷；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民间借

贷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劳动争议纠纷、工伤赔偿

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采暖费、物业费纠纷；相邻关系

纠纷；所有权确认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不涉及夫妻共同

财产分割和共同债务承担的离婚纠纷、原判不准离婚的上诉

案件等。

第七条 下列案件不适合适用简案快审工作机制：标的较

大的案件；一审缺席审理与判决的案件；发回重审后重新判

决的案件；共同诉讼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案件；

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一方当事人对一审案件结果反

映强烈，案件具有不稳定因素的案件。

第八条 民事、商事、行政案件的繁案由法官助理通过邮

寄等方式进行证据交换。刑事案件的繁案在庭前会议进行证

据交换。

第九条 繁案一审案件原则上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召开庭

前会议。繁案二审案件由合议庭根据案件情况，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召开庭前会议。繁案的庭前会议应当由法官主持。

第十条 民事、商事、行政案件的庭前会议应当要求各方

当事人到场，根据案件情况依法处理如下事宜：

（一）核对当事人身份；

（二）处理回避事项；

（三）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意见；

（四）审查处理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和提

出的反诉以及第三人提出的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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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调查收集证据、委托鉴定、

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勘验、进行证据保全；

（六）组织交换证据；

（七）组织各方当事人展示证据并就证据的真实性、合

法性发表意见；

（八）固定无争议证据及事实；

（九）归纳争议焦点；

（十）进行调解。

第十一条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争议不

大的繁案，可以当庭宣判。

第十二条推行集约化送达，推广适用电子邮件、电话、

短信、网上平台等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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